
表格 – BIC-1 (2010 年 12 月修訂) 

向建築事務監督申請 

查閱指明文件或指明文件紀錄 

根據建築物條例第 36G(3)條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只適用於已完工的建築及小型工程)                      

(每幢樓宇用一份表格) 

 

[ 查詢熱線：2626 1207 ] [ 傳真號碼：2625 4367 ] [ 電郵：enquiry@bd.gov.hk ] 

============================================================================================================ 

   

I. 樓宇詳情 — 由申請人以正楷填寫 

(a) 樓宇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地段號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街名及街號：   #香港 / #九龍 / #新界 

  
II. 要求服務詳情 – 由申請人填寫(除另外說明) 

本署專用 在適當

空格加

上 號 

要求服務 

屋宇署檔號 (如知悉)

(如有需要，由屋宇署

人員填寫) 訂明費用 [見註(f)] 

(a) 查閱建築工程(每個檔案計) [見註(e)(i)] 電子紀錄 

 * 查閱批准建築圖則及相關文件 2/ 

 
* 查閱批准結構圖則、結構計算資料

及相關文件 
3/ 

 
* 查閱批准排水設施圖則及相關文

件 
4/ 

 * 查閱批准地盤平整工程圖則及相

關文件 
6/ 

 

* 查閱批准改動及加建工程圖則及

相 關 文 件  ( 請 註 明 層 數 ) [ 見 註

(e)(ii)] 

2-3/ 
(    樓至    樓) 

 * 查閱其他圖則及文件(請詳細註明)  

36 元 

(b)  查閱小型工程(每個建築物計) [見註(e)(iii)]  

 * 查閱記錄圖則及相關文件  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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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申請人聲明 

 本人/我們現聲明，上述文件所載資料會用作： 

 □* (甲) 關乎任何建築物的建造或關乎任何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的進行的事宜， 

 □* (乙) 某建築物、建築物工程或街道工程的落成或進行，是否符合建築物條例或任何其他

成文法則的條文， 
  即 □*  申請牌照  (說明牌照種類)。 

  □*  核對樓宇是否符合批准圖則。 

  □*  清拆違例建築工程。 

  □*  依照批准圖則把樓宇恢復原狀。 

  □*  遵守法定命令及書面通知。 

  □*  改善消防安全工程。 

  □*  樓宇維修。 

     □*  (丙) 其它未在上述甲或乙項所列明的事項，而建築事務監督認為為公眾利益適宜提供資

料的任何其他事宜。請說明事項/特別情況並提出理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及 本人/我們現承諾，不會把所得資料作任何其他用途。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  

檔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傳真：  
#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商業登記編號**：   

地址：  
# 簽署 / 公司印章**： 日期：  
* 在適當方格加上 號 

#
請删去不適用者 

註： (a) 在本表格上所提供標上**的個人資料是供作出聲明之用，所以屬於必需填寫的項目。假如你未能提供上述資料，屋宇署將不會處理有關

申請。至於在本表格所提供其他未有標上**的個人資料則純屬自願性質。假如你未能提供足夠資料，屋宇署可能無法處理你的申請。 

 (b) 政府 / 屋宇署會把申請表所載的個人資料作下列用途： 
(i) 政府/ 屋宇署辦理有關事務，以提供所需服務； 
(ii) 方便政府 / 屋宇署與登記用户聯絡。 
如你未能提供足夠資料，我們可能無法提供所需服務。 

 (c) 屋宇署可能會向其他政府決策局、政府部門及屋宇署所聘用的速遞服務公司披露你在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料，作上文(b)段所述的用途。

 (d) 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第１８和２２條及附表１第６條的規定，你有權查閱及更正所提供的個人資料。你的查閱權包括索取申請表

所載的個人資料副本。依據該條例的規定，政府 / 屋宇署有權就處理任何查閱資料的要求收取合理費用。 

 (e) (i) 同一發展項目下的檔案，只要具有相同的檔案編號，該等檔案視為同一檔案。例如檔案第 I、II 部份，均視作同一個檔案論。 

(ii) 改動及加建工程的檔案屬於樓宇、排水及結構檔案的附屬檔案。如以同一份申請書提交，不會另作收費。 

(iii) 同一幢樓宇內的小型工程，如以同一份申請書提交，不會另作收費。 

       (f) 供查閱的有關紀錄未必可以全部展示已獲《建築物條例》批准建築工程及根據《建築物條例》簡化規定進行的小型工程。 

 (g) 查閱建築工程的批准圖則/文件及小型工程的記錄/文件後的兩個工作天內，你可申請索取其複印副本，先揀出所需圖則/文件，然後填妥

表格(BIC-2)及以支票、電子付款系統(易辦事或八達通)繳付訂明的費用。 

 (h) 申請人如欲再索取本表格，可到九龍旺角彌敦道 750 號始創中心 13 樓的樓宇資訊中心、致電 2626 1207 以傳真方式索取或從屋宇署的網

站 (http://www.bd.gov.hk) 下載。 

IV. 本署專用 申請編號： 

 □ * 申請人於  年 月 日前來查閱  

 □ * 申請人於  年 月 日撤銷申請  

 □ * 申請人於  年 月 日未有出現 姓名及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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